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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更新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期間

本公告乃思摩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

文作出，依據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三個月（「本期

間」）未經審核的綜合管理賬目。

惠州億緯鋰能股份有限公司（「億緯鋰能」），我們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控股股東之一，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要求需披露季度財務報告。億緯鋰能的季度財務

報告中包含特定財務信息，這些財務信息被視為對本集團同期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具

有指示性。本公司決定，除中期及年度財務業績的規定公告外，本公司還將於一個財政年

度的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公佈本集團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未經審核集團期內

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

2021 2020 變動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1,219.3 1,049.0 16.2%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4,098.2 1,119.1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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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相較於上年同期錄得穩定增長。與 2020年第三季度相比，本集團

本期間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的增加主要來自於本集團收入的穩定增長，以及得益於集

團的規模效應和產品結構的改善，但部分被約為人民幣 29.5百萬元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

權計劃相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所抵銷。

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6月 29日的招股說明書所述，除了與員工激勵計劃有關的首次公開

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相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外，由於下述各項目的非經常性和非現

金性質，管理層在審閱本集團表現時並未在內部將這些項目視為關鍵運營或財務指標。因

此，在計算經調整純利 1時消除該等項目的影響可更好地反映本集團的基本經營業績，並促

進定期比較。調整後，本集團錄得經調整純利如下：

未經審核集團經調整純利

人民幣百萬元

2021 2020 變動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1,248.8 1,160.4 7.6%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4,224.1 2,461.7 71.6%

調整明細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2021 2020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可轉換優先股公允價值變動之虧損 — —

可換股承兌票據公允價值變動之虧損 — —

上市開支 — 6.6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相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

付款開支 29.5 104.8

29.5 111.4

1 本公司通過加回上市開支，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可換股承兌票據公允價值變動損失以及可轉換優

先股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從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中獲得經調整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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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1 2020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可轉換優先股公允價值變動之虧損 — 1,019.1
可換股承兌票據公允價值變動之虧損 — 38.5
上市開支 — 31.2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相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

付款開支 125.9 253.8

125.9 1,342.6

本公告所載信息僅根據目前對集團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審閱所得出，而該等資料

尚未經獨立核數師審閱。上述信息可能並不代表本集團整個財政年度的財務表現。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請勿依賴上述資料，並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思摩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陳志平先生

董事會主席

香港，2021年10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志平先生，熊少明先生和王貴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金成博士；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鍾山先生，閻小穎先生和劉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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